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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也呈现全球化。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与和平、

发展问题并列的当今世界的三大主要问题之一。WTO作为国际贸易的管理机构，在促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

由化，建立世界贸易规则和秩序的过程中，也必须促进环境保护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WTO有利于实现全球

贸易自由化，而自由贸易又对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随着国际环境保护法的迅速发展，对国际贸易

产生了重要影响。环境保护给国际贸易造成的障碍称为环境壁垒或绿色壁垒，就是以国际或国内环境保护

条约或法律为依据限制外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在许多方面，WTO的国际贸易规则面临着国际国内环境保护法

的挑战。WTO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应当采取措施实现与国际环境保护法协调一致，实现人类的可持续

发展，还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困难，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问题上的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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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世界人口急剧膨胀，对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大气污染、臭

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频繁、水污染、土地污染、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森林急剧减少、珍稀动植物

灭绝、沙漠急剧扩大等一连串环境问题严重困扰着人类。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空前破坏，公害从

四面八方威胁人类生存的家园，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国际问题。保护环境，实现人

类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自然科学范畴内的事情，而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领域内的重大问题，被称为“环境政治”、“环境外交”。欧美国家的政治家在竞选时提出的竞选纲

领中都把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列为当政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西欧各国都成立了以保护人类环境为宗旨的

“绿党”。“未来是绿色的。”这是德国绿党的口号之一。不少西方国家政府因治理环境不利而被迫下

台，生态问题已经变成政治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也呈现全球化。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与和平、发展问题并

列的当今世界的三大主要问题之一。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成为

造成国际矛盾、对抗和冲突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越来越

紧密。WTO作为国际贸易的管理机构，在促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建立世界贸易规则和秩序的过程

中，也必须促进环境保护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 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法与环境壁垒 

为了保护环境，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环境法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迅速发展。目前，仅在国

际组织登记的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就有152项，其中许多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条款。例如：

1972年7月5日至16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

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表达了国际社会保护环境的共同决心和行动建议。1972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和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9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主持制定的《远距

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198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通过了《世界自然宪章》、1982年通

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5年《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



尔议定书》、1989年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二

十周年之际，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了《里约环

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

则声明》等多项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的重要文件。 

概括起来，现在国际环境法有助于解决以下领域的环境问题： 

1.保护大气环境。主要有保护臭氧层和防止二氧化碳引起的气候变化，防止二氧化硫等气体引起的酸雨等

三个方面的国际公约。 

2.保护海洋环境。主要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有关规定，例如，关于船舶造成污染的一系列国际公

约；防止倾倒废物污染海洋的国际公约等。 

3.保护生物资源和自然文化遗产。主要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自然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等。 

4.人类共享共管资源的环境管理。例如，国际海底资源、南极资源、外空资源等。 

5.防止危险废物越境污染、核污染、化学制品污染。 

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的活动不得损害他国环境和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

环境保护相协调；各国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发达国家负有主要责任）；兼顾各国利

益和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特殊情况和需要；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为保护环境进行国际合作；共享共管全球

共同资源；重视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1] 

国际环境法对各国环境立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法与各国环境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互相渗透。从各国国内环境立法来看，许多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在国内投资的环境保护问题加以规定。发达

国家一般都明确禁止污染环境投资，环境保护标准较高。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受害

国，更应当完善立法，加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协调，防止国际投资转嫁污染。 

但是，随着国际环境保护法的迅速发展，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环境保护给国际贸易造成的障碍称

为环境壁垒或绿色壁垒，就是以国际或国内环境保护条约或法律为依据限制外国产品的市场准入。随着关

贸总协定以削减关税为目标的多边谈判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各国普遍降低了关税。但是包括进口配

额、海关估价、政府采购、出口补贴、技术标准、卫生检疫等非关税壁垒开始兴起。一些发达国家以环境

保护为理由，对其他国家的进口设立新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主要采取绿色关税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

度、环境标志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等形式。 

对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国内产品的环保标准，与国际水平接轨，大力

推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应对绿色壁垒，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改善投资环境，促

进经济、贸易、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 WTO对全球环境保护的影响 

WTO的宗旨是：“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稳步地增加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和服务

的生产与贸易；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各成员应促进对世界资源的最优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并以不

同经济水平下各自成员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积极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

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份额和利益。”[2]为了实现这个宗旨，在1994

年的《贸易与环境的马拉喀什决议》中，WTO专门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研究贸易与环境的关系。 



WTO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宗旨决定了它在促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要求各成员国保护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贸易增长与保护环境之间应当协调一致。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应当照顾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实行不同的标准，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来保护

环境，应当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避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在1997年5月20日至21日，WTO在日内瓦召开了关于贸易、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研讨会，会议一致认为，应

当实现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应当消除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和对贸易的限制，各

国应当通过协商与合作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WTO有利于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而自由贸易又对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发展国民

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从而为国家保护环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也会随着物

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同时，环保产品和技术的贸易有利于保护环境。这是WTO对环境造成的积极影

响。 

但是，如果国家对环境保护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投入，贸易的发展可能会加大对环境的压力。在自由贸易条

件下，有害废弃物的越境转移、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质的国际贸易也会危害环境。在有害废弃物

贸易方面，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资料表明，在人口仅占世界总数15%的该组织29个成员国，所产生

的有害废弃物约占世界总量的77%，其中有10%以上通过贸易流向了发展中国家。[3]由于各国环境标准存

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些高环境标准的国家可能有意识地将一些污染环境的企业转移到低环境标准的发

展中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往往不太注意环境保护，造成国际污染转嫁。在

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方面，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野生动植物物种正在走向

灭绝，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热带雨林因国际贸易而导致的过度开发已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WTO

应当注意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 WTO原则与环境保护法的矛盾 

在许多方面，WTO的国际贸易规则面临着国际国内环境保护法的挑战，两者难以协调一致。 

第一，实行非歧视原则与不同环境标准的矛盾。非歧视原则，又称为无差别待遇原则，是WTO的基石，主要

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表现出来。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缔约国一方现在或将来给

予任何第三国的贸易上的特权、优惠和豁免，也同样给予缔约对方。国民待遇原则是指缔约国保证给予其

他成员的公民、企业和船舶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公民、企业和船舶所享受的同样的经济贸易待遇。 

非歧视原则要求WTO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一视同仁，不应有所差别对待。但是，WTO成员方的环境保护标准是

不同的，这样相同的产品在不同的成员方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同一个成员对来自其他成员方的相同产品可

能采取不同的环保限制措施和技术标准，这样就会影响非歧视原则的落实。 

第二，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关于“相同产品”问题上的不同认识。确定是否属于相同产品是适用最惠国待

遇院原则的前提。但是，WTO对什么是相同产品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实践中，主要采用《布鲁塞尔税则商

品分类目录》中排列在同一税号下的商品就属于相同产品，否则就适用不同的税率。这种对相同产品的认

识没有考虑到生产同样产品中不同的生产方法可能导致对环境的不同影响的因素，因而导致了一些与环境

保护有关的贸易争端。 

从环境保护法的角度看，生产相同产品的不同生产方式和技术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对环境

造成有害或较有害影响的相同产品应当受到成员方贸易政策的管制，而不应当与对环境无害或较少危害的

相同产品享受同样的待遇，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而WTO认为，只要最终产品的用途和特性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相同需要就是相同产品，生产方法、工艺和技术

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因素不能作为是否相同产品的判断标准，如果一个成员方以出口国没有与之相同的技

术和环境标准为理由就可以限制进口，那就会破坏WTO的市场准入原则，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盛

行。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和领域，WTO不承认技术和环境壁垒对贸易的限制的合法性。即

使对那些通过有害环境的技术和方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要该产品符合WTO的自由贸易原则的要求，成员方

就不能对其实行歧视性限制措施。虽然WTO对环境保护有一些规定，但这并不表明WTO允许任何缔约国以环

境保护为理由强迫其他成员方采用与其相同的环境和技术标准，否则就是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对相同

产品实行不公平的待遇。 

第三，在对国际投资实行国民待遇与适用环境保护法问题上的分歧。按照WTO的要求，对成员方之间的国际

投资企业应当实行国民待遇，跨国公司应当实行东道国环境标准，遵守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法。但是，从环

境保护法的角度看，如果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标准低于跨国公司母国的标准，适用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法可能

给跨国公司转嫁环境污染造成方便，从而破坏东道国和全球环境保护。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立国

际企业，适用较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就会大大降低其产品的成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环境造成冲击和

破坏，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从公平的原则出发，应当要求发

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适用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承担更多的道义和经济责任。WTO规

定发达成员对发展中成员提供技术援助，以使发展中成员更好地履行义务。 

第四，WTO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普遍优惠制度与适用国际环境保护法之间的关系问题。WTO规定对发展中国家

成员予以照顾的原则，允许其在履行义务时采取一定的灵活性，有较长的履行期限和过渡期限。但是，在

适用国际环境保护法问题上是否也同样享受普惠待遇？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

是否应当给予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事实是，国际环境保护法对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优惠。发达国家

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对生存与发展迫切要求，强迫发展中国家实行他们难以达到的环境标准，甚

至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权利，只发展绿色农业。这样必然造成发展

中国家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永远受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企业

本身无力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政府有时给予一定的补贴，但是发达国家又以这种补贴违反WTO的规定

为由，对来自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谁应当对当今世界严重的环境问题负最主要的责任？当然是发达国家。全球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是发达国

家，是它们造成了全球70%以上的环境污染问题，它们欠下的环境债务没有理由要求发展中偿还，它们没有

理由剥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权。发展中国家应当注意环境保护问题，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在发

展中创造保护环境的条件，但不可能让它们马上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四、 如何协调WTO与国际环境保护法的关系 

WTO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应当采取措施实现与国际环境保护法协调一致，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还

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困难，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问题上的矛盾。 

1.WTO应当与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双边和多边环境保护协定进行协商，通过谈判和妥协，实现WTO原则与国

际环境保护法的统一。世界各国都应当认识到，自由贸易制度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保护环境，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物质前提。任何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实际上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做法，都会阻碍全球贸易和

经济的发展，从而在根本上不利于全球环境保护，特别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可持

续发展。WTO应当考虑国际环境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和市场准入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特别财

政支持和技术援助，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的竞争能力。WTO成员应当把保护环境纳入贸易和经济稳定发

展的共同目标，而不应当把二者对立起来。 

2.WTO应当考虑国际环境保护法对自由贸易有影响的条款，减少贸易对环境的危害，实现绿色贸易。对相同



产品的认定应当加入环境保护因素，对以有害环境的技术和方法生产的相同产品应当加以限制，不应当与

以较高环境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的同样产品享受同样的待遇。应当对受国际环境保护法保护的野生珍稀动植

物的贸易加以限制或禁止，以减少贸易对环境保护的消极影响。应当对污染环境的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加

以明确的定义和必要的限制，防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对许多国家推行的环境标志制度

影响国际贸易的问题，WTO应当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志制度，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避免片面的歧视性

“环境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为了保证环境标准不构成贸易壁垒，WTO应当研究和制定统一的环

境标准，应当要求成员方公开其环境标准和政策，接受其他成员的监督和咨询，防止环境标准歧视。 

3.协调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与实施国际环境保护法之间的矛盾。WTO成立专家小组解决贸易争端，除了考

虑专家的贸易知识和经验外，在涉及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案件中，应当更多地考虑环境专家对案件的意见，

吸收更多的环境保护组织代表和人员参加案件仲裁，确保公正和全面的裁决。 

4.推动成员方在促进贸易自由、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改善全球环境，消除环

境冲突，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构成对全人类和各国国家安全与利益的直接重大威胁，不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责任为全球环境的改善做出自己的贡献。而其中的发

达国家，尤其是发达的大国更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发达国家大量排放废气，欧洲和北美就已经检测到酸雨。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

告认为，65%的危害环境的有害气体释放源来自北半球工业化国家，仅美国就占23.7%。加拿大最近25年，

上空的酸雨增加了50多倍，给加拿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酸雨的源头是美国，美国是世界第一废气生产

大国。在欧洲，每年有6000万吨的硫酐和2000万吨的硫化物进入大气层，而制造这些废气的国家是英国、

德国和意大利。另外，西方国家工业品消费膨胀，增加了对能源资源、矿物资源、水资源的需求。占世界

人口不到1/3的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80%的原料和产品。[4] 

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却把生态环境恶化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能源过量消耗、人口膨

胀、滥伐森林、轻视环境保护和治理是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有些大国的领导人完全不顾客观事实，

大搞“环境强权政治”。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环境问题大做文章，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要求

广大发展中国家放弃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只发展所谓绿色农业，从而永远受制于发达国家，被发达国家

剥削。 

国际合作解决环境问题，特别是大国之间密切合作，协调行动，对保护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合作解决

全球环境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推动国际环境立法和实施，在这方面WTO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保护环境

不应侵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发达国家不应当将自己的环境标准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

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条件，就在国际贸易、技术转让、提供贷款等方面进行制裁。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

中国家保护环境，同时也有义务尊重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的权利。 

主要参考文献： 

1.马骧聪：《国际环境法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夏友富：《国际环保法规与中国对外开放》，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贸易的环境影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江林、王玉平：《关贸总协定法律体系运用指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世界贸易组织网址： HTTP://WWW.WTO.ORG. 

6.邵津：《国际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曹文振 1965年11月生，山东省潍坊安丘市人，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法学博士 副教授。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邮政编码：266071 

电话：0532-5901736 （宅）5901256（办）手机：13658672968 

E-mail: wenzhen@mail.ouqd.edu.cn 

-------------------------------------------------------------------------------- 

[1] 那力：《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人类环境问题与国际环境法》，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

第二期。 

[2] 张汉林、刘光溪著：《经济全球化 世贸组织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3] 邵津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4] 杨铮：《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392页。 

文章评论： 

当前没有评论  

你可以在下面发表你此文章的评论： 

标题：  Fw:WTO与国际环境法

姓名：  

内容： 

 

 
  提交 重置

Copyright©2004-2006 7265.cn All rights reserved.

电话：0532-66781336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版权所有 

邮编：266100 管理员信箱:huanjingfaxue@163.com


